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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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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导向，政府服务

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协调协同，广泛参与

统一标准，公平公开

•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但主要是
为减排服务，不是资本市场

•强化政府监管和服务

•先电力，后扩大行业和交易品种
•不影响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统筹国内、国际、区域、行业
•按供给侧改革的部署，与电力体制改
革、能耗双控、大气污染防治协调

•统一市场准入标准、配额方法、交易
平台、数据报送系统等支撑体系

•及时披露市场信息



配额相关重点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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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为配额现货

• 逐步纳入CCER及其他交易产品

• 电力行业采用基准法

• 充分调研，听取各方意见，在

条件成熟后开展配额分配

• 企业门槛：2.6万吨CO2（约1万
吨标煤）

• 行业：发电行业，其他行业自备
电厂

• 条件成熟后，扩大至其他高耗能、
高污染和资源性行业 交易

主体
配额
分配

交易
产品

试点
衔接

• 确保平稳过渡

• 国家会同各试点专家讨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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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配额
（或减排量）

卖配额

• 历史信息初始报告：上报历史排放信息，用于配额分配
• 年度报告：上报实际排放量，确定配额量和配额核销量

根据历史信
息初始报告、
年度报告确

定

根据年度
报告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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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分配：碳排放交易基本过程



碳排放权
配额总量

碳排放配额
分配方案

碳交易体系
实施范围

排放总体
减排目标

初始排放
权分配

Logo

分配对象

分配方案

• 结合“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体目标、
国家产业政策与行业发展规划设定

总量设定

• 主管部门公布的控排企业和新增项目业主

• 有偿分配

• 免费分配

配额分配：基本分配过程



配额

免费分配

历史法
（祖父法）

历史排放法 历史强度法

基准法

有偿分配

定价出售 拍卖/竞价

配额分配：分配方法



有偿分配：拍卖

Ø政府定期举行配额公开拍卖，

拍卖方式：统一价格、封闭投标、单轮投标



免费分配：历史法

l 历史排放法：

配额=历史碳排放量×年度下降系数×调整系数

l 历史强度法：

配额=自身历史碳强度× 产量×减排系数×调整系数

优点

• 计算简单易行
• 不受工艺复杂性的影
响

缺点

• 容易造成“鞭打快牛”
的现象以及难以充分
考虑新增产能



免费分配：基准法

配额=（历史或实际）产量×基准值×年度下降系数×调整系数

优点

• 能够激励企业采取
减排行动，鼓励先
进、淘汰落后

缺点

• 确定基准值所需数据
量大，前期工作技术
要求较高



国家/地区 履约期 配额分配方法

欧盟
第一阶段：2005年-2007年
第二阶段：2008年-2012年
第三阶段：2013年-2020年

Ø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免费分配为主，少量拍
卖分配为辅

Ø 第三阶段电力行业配额全部拍卖分配
Ø 免费分配采用历史强度法和基准线法分配

新西兰 2008年开始运行
Ø 免费分配和固定价格出售
Ø 免费分配采用基准线法

美国加州 2012年开始实施
Ø 免费分配和拍卖分配
Ø 免费分配采用基准线法和历史强度法

广东 2013年12月启动
Ø 免费分配和拍卖分配
Ø 免费分配主要采用基准线法，少量历史法

上海 2013年11月启动
Ø 免费分配
Ø 主要采用历史强度法和基准线法

国内外碳市场配额分配方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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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碳交易试点地区配额分配方法比较

Ø 从配额总量构成看，试点地区配额总量主要包括发放给纳管企业的分配配额、
用于市场调节或有偿拍卖的储备配额
其中深圳、广东、湖北在配额总量中还为新增企业/项目单独预留配额。

Ø 从总量制定方法上看，多数试点地区首选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
即根据国家和本省/市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消耗等约束指标，并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趋势等
因素设定配额总量目标。

Ø 个别地区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
如重庆是以纳管单位既有产能最高年度的排放量之和作为基准配额总量，并通过逐年下
降确定年度配额总量控制上限。

配额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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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1、配额分配方法的适用范围不同
试点地区中,深圳是唯一一个全面采用基于效率法分配的地区，包括基准线法和
历史强度法；其他试点地区均采用历史排放法和基于效率方法相结合的方法。

基准线法主要应用于电力行业，个别地区尝试在其他行业开展探索。

除北京、天津外(北京、天津则仅对新增设施的分配采用基准线法)，其他地区对电力行业
配额分配普遍采取行业基准线法。

有些地区扩大了基准线法的适用范围，但仅限于个别行业。
如上海对热力行业；深圳对水、气行业；广东对水泥行业的熟料生产、钢铁行业长流程、
以及普通造纸和纸制品企业、民航企业等。

配额分配方法

各碳交易试点地区配额分配方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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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1、配额分配方法的适用范围不同

历史强度法和历史排放法的适用范围各地差异较大。

由于各地产业结构和纳入碳交易管理的行业不同，各地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进行
选择。

行业划分：

如北京、天津、广东和湖北，均分别明确了采用历史强度法和历史排放法的行业范围。

既有产能和新增设施划分：

如北京、天津既有产能部分采用历史排放法和历史强度法，新增设施采用基准线法。

按照企业生产运营情况划分：

如上海除个别行业明确分配方法外，其他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和分配方法适应性，如企业数
据基础和统计制度的完善程度进行确定。

配额分配方法

各碳交易试点地区配额分配方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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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1、配额分配方法的适用范围不同

历史强度法配额核定的指标有所不同。

各试点地区在选择指标方面略有差异，主要有产值、产量两类。

产值：

深圳除港口、地铁行业以业务量为指标外，其他纳管企业均采用工业增加值作为核定配额
数量的指标。

产量：

其他试点地区则是采用产量、业务量等生产指标。

配额分配方法

各碳交易试点地区配额分配方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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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2、配额的确定和调整方法积极创新

历史数据年份参考范围一般为三至四年，部分地区历史年份采用滚动制。

除天津取一年外，试点地区基本采用三或四年的历史数据作为配额分配核
算基准，其中北京基准年份取四年，其余地区基准年份取三年。

从各地发布的分配方案来看，深圳、上海、广东、天津和湖北历史数据年
份的参考范围根据配额分配时间向后逐年滚动，以使配额分配更贴近企业
当前的实际情况；北京则采用2009-2012年历史数据，移动设施采用较近
四年的历史数据。

配额分配方法

各碳交易试点地区配额分配方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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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2、配额的确定和调整方法积极创新

各地结合地区特点创新配额调整方式。

在企业历史数据波动较大，或发放的配额与企业实际排放量存在较大差异
时，通过不同方法对基准年份或配额量进行调整。

配额分配方法

事前调整：

按照最接近企业目前实际情况的原则，
事前调整。

如上海和湖北，由于企业产能调整、生产经
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产品类型调整等原
因导致企业碳排放强度或总量发生重大变化
时，可按照“最接近企业目前实际情况”的
原则，以发生变化后年份的数据作为历史基
数取值范围。

事后调整：

根据企业配额实际余缺情况，事后
调整。

如北京、天津和湖北，对于配额连续富
余或存在缺口的企业，根据配额与历史
基准年份对比情况，或根据富余/缺口
与配额量比例情况，设定一定的变化条
件和门槛，再按照比例或者计算公式予
以收缴或追加。

各碳交易试点地区配额分配方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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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2、适当控制配额发放

在配额分配计算中增加下降或控排
系数。

对历史基准碳强度或配额量的计算
添加一个系数，以适当控制企业基
础配额量。

深圳针对基准碳强度的下降率主要根据
管控单位历史基准碳强度与其所在行业
历史基准强度的比值进行设定；

北京、广东、天津和湖北主要是在配额
计算中设立控排系数或下降率。

配额分配方法

配额发放以免费为主，但引入一定
比例折扣发放。

各地均以免费发放为主，但部分地
区依据一定规则设定免费发放比例。

如广东按照行业将免费配额比例划分
为95%和97%两类；
上海除非工业行业直接发放比例统一
为99%外，其他行业均按照企业自身
含碳能源排放比例所在档位进行设定，
其中电力热力直接发放比例为99%和
96%两档，其他工业分为99%、97%、
95%和93%四档。

各碳交易试点地区配额分配方法比较



全国碳市场配额分配初步考虑
l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

Ø全国统一方法、免费分配为主、有偿分配为辅

Ø国务院主管部门决定、给予地方主管部门的从紧灵活性

l 分配方法的优先顺序

Ø ①行业基准法：基于实际产量②历史排放强度下降法 ③历史排放法

l 主要考虑：

Ø考虑经济和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Ø鼓励先进、鞭策落后

Ø不限制服务量，促进效率提高

• 通过试分配，发现问题，对分配方法做进一步完善

• 对不同子行业的区别对待，平衡公平性和行业内差异

Ø与电力体制改革等其它政策的协调
18



l 采用基准法分配配额

供电配额

Ae

供热配额

Ah

机组配额

A

l 覆盖范围：以电力生产（含热电联产）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法人
拥有的机组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化石燃料燃烧和净购入
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全国碳市场配额分配初步考虑（电力行业）



𝐴e = 𝑄%×𝐵%×𝐹)×𝐹*

l 供电配额量 Ae

𝑄e —机组供电量，单位：MWh；

𝐵e —机组所属类型供电二氧化碳排放基准，单位：tCO2/MWh；

𝐹𝑙 —机组冷却方式修正系数（水冷、空冷）；

Fr —机组供热量修正系数

其中燃煤机组 Fr = 1-0.25×供热比；

燃气机组 Fr = 1-0.6×供热比；

全国碳市场配额分配初步考虑（电力行业）



l 供电配额量 Ae
机组类型 供电基准值（tCO2/MWh）

超超临界1000MW机组

超超临界600MW机组
超临界600MW机组

超临界300MW机组

亚临界600MW机组
亚临界300MW机组

高压超高压300MW以下机组

循环流化床IGCC300MW及以上机组
循环流化床IGCC300MW以下机组

燃气F级以上机组
燃气F级以下机组

全国碳市场配额分配初步考虑（电力行业）



𝐴h = 𝑄-×𝐵-

l 供热配额量 Ah

𝑄h —机组供热量，单位：GJ；

𝐵h —机组所属类型供热二氧化碳排放基准，单位：tCO2/MWh；

机组类型 供热基准值（tCO2/GJ）

燃煤机组
循环流化床

燃气机组

全国碳市场配额分配初步考虑（电力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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